产 品 代 理 协 议


甲方：西府民间工艺品研究中心
乙方：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经共同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第一条：甲方授权乙方作为甲方在_________地区独家代理商，销售本厂产品，并负责该区域内的下级经销商。乙方接受这种委任并按照本协议以下条款履行所有约定的义务。

第二条：乙方在担任代理商期间，应保持足够的销售力量，并承诺在代理期限内不得自行生产、销售或者订购非本厂生产的任何同类产品。

第三条：甲方是乙方销售经营行为的监督方，监督乙方的市场价格、广告投入、进货渠道及市场保护。乙方保证本协议签定之日起六个月内发展至少三家下级经销商。

第四条：乙方的销售任务是每月进货总额不低于人民币一万元，每次发货不少于1.2立方米集装箱一个（十二件）。乙方应在每月五日前向甲方申报自营公司及下级经销商上月的销售量和本月的销售计划，以配合甲方的销售管理。

第五条：甲方应当保证乙方所代理产品的计划供应，并按乙方有效订单及时供货，乙方根据销售状况向甲方书面提出销售产品的订货单，订货单上应有乙方法人代表或其授权人签字并加盖乙方公章或财务专用章，同时将货款汇入甲方指定的银行帐号或以现金结算。 

第六条：运输方式为铁路集装箱托运，一次性进货一万元，由甲方负责运费运至乙方指定城市（仅限国内），指定城市内运费和协议履行过程中所发生的退货，换货的运费由乙方承担。一次性进货不足一万元，运费由乙方支付，按每集装箱人民币贰佰元收取，由甲方代办集装箱托运。

第七条：乙方自产品投放市场后三个月内，未销售出去的滞销产品，甲方应给予无条件更换同等价值的旺销产品。如因乙方原因协议中途终止，乙方应无条件转让该区域内的经销商给甲方管理，乙方可退还未售出产品，甲方按协议金额八折退款给乙方。 

第八条：为了保证代理商的合法权益，乙方不得跨区域销售。否则视为违约。乙方连续三个月未完成销售任务，本协议自行终止。

第九条：本协议期满后，如乙方愿意继续代理销售本厂产品，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乙方继续签约。

第十条：本协议发生争议，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未尽事宜以补充协议或变更协议进行明确，不能协商解决时，其诉讼地为甲方所在地。

第十一条：双方因每批、每次的供货所发生的供货计划，汇款凭证，运输费、保险费、往来的传真信函等相关的文件资料构成一个协议单元所必备的条款，具有与协议相同的约束力。补充协议或变更协议同本协议的附件和组成部分具有同等之约束力和法律效力。

第十二条：本协议自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起至_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止，有效期为壹年，双方签署盖章生效。本协议文本正，副各二份，双方各执正，副本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协议一式两份，在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西府民间工艺品研究中心

法定代表人：王瑞                                 法定代表人：

电话 ： 029-81061183  13689190868                电话：

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曲江新区大唐芙蓉园曲江胡店    地址：

邮政编码： 721000                                邮政编码：

电子邮件：Ring108@163com                        电子邮件：                                                                                

签定地点：

签定时间：____年___月____日
